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品快递配送到家服务项目

[bookmark: _Hlk209100764]根据工作需要，拟对我院快递配送到家服务项目进行采购。
[bookmark: _Hlk209175499]一、服务项目：药品快递配送到家服务项目
二、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位
	服务期限
	服务地点

	1
	药品快递配送到家服务项目
	1
	项
	2年
	医院指定地点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全部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本项目为快递服务采购项目，要求投标人能提供优质的服务，准时，高效，高质量地完成速递工作。
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资格要求，提供下列材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投标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本项目特定的要求：
1.信用记录：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代理机构于投标（响应）截止时间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 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本招标项目投标。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与本招标项目投标（提供《投标函》，详见第六章）。
[bookmark: OLE_LINK1]3.投标人须具备《药品经营许可证》、《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提供复印件。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采购需求
（一）高速度：区内城市及县城次日到达，乡镇村屯两日内到达。
（二）高质量：要求安全性极高，必须保证安全送达率达100%。
（三）服务标准：根据医院工作需要随时安排上门收件，部分科室需要每天至少上门收件两次，业务量大时或者紧急事务要求随叫随到。
1.可在指定时间提供上门服务。
2.对于特定科室可提供指定专人对接。
3.可协助科室进行装封邮寄，协助填写邮寄信息。
4.邮件寄出后的查询服务。
5.收取邮件及时无拖延。
6.文件的邮递应保证保密性，并符合法律要求。
7.邮件邮递地点应可送达乡镇、村屯。
8.邮件的邮递支付方式为到付。
9.本单位需要进行邮寄的物品为药品（属于特殊物品），响应供应商应可承接此类项目，并提供协助包装服务，同时应保证包装投递物品的安全、完整。
10.每月可按邮寄情况提供邮寄清单。
